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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享多保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BTPL2）
給付項目：滿期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8日南壽研字第1140000101號函備查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本商品為RR1（保守型）

南山人壽享多保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BTPL2）
給付項目：滿期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8日南壽研字第1140000101號函備查
<本保險有提供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本商品為RR1（保守型）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

享多保
南山人壽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

享多保
南山人壽

減碳標字第 號

商品特色 ※ 相關給付請詳保險內容說明。

繳費2年，終身享有壽險保障
(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年度末)

年年有機會享有增值回饋分享金

※彰銀防詐宣導：
防詐「五不」原則，「不接陌生來電」、「不點未知連結」、「不聽投資明牌」、「不怕莫名威脅」、「不給個人資料」。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2.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3.本商品於訂立契約前已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4.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
起算十日內）。
5.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單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6.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7.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所涉之稅賦。
9.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
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
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實質
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10.本保險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宣告利率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當期增值回饋分
享金金額為零，惟與市場利率無絕對關係。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南山人壽及彰化銀
行，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11.宣告利率並非固定利率，會隨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宣告利率之下限
亦可能因市場利率偏低，而導致無最低保證。

12.本商品及本商品簡介係由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彰化銀行代理銷售
，惟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本商品核保及最後承保與否之一切權利。

13.本商品提前解約之解約金不視為保險給付，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14.南山人壽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

<www.nanshanlife.com.tw>查詢，或電洽南山人壽電話
客服中心：0800-020-060詢問，或至南山人壽各

分支機構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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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內容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滿期保險金

（給付本項保險金後，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年度末仍生存，且未

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或分期定期保險金而保險契約

仍有效時，將視同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屆滿，並依「基本

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分別對應下列

二者中之最大值，再加總給付「滿期保險金」，給付後

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給付其中一項保險金後，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經「醫院」診斷確

定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等級之一者，按其當

時分別以「基本保額」及「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

對應下列數值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計算「身故保險金」

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當年度保險金額：

（一）「基本保額」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1.第1~5保單年度：係指「基本保額」對應之「年繳保

險費總和」的1.01倍。

2.第6保單年度（含）以後：係指「基本保額」乘以保

單條款附表一所列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所得數額。

（二）「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1.第1~5保單年度：係指「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

額」對應之「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1倍。

2.第6保單年度（含）以後：係指「累計增額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乘以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當年度保險金額

係數所得數額。
●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

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

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死亡者，其

「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

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1.保險期間屆滿當時之當年度保險金額

2.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1倍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保單價值準備金×當年度保障係數

　(詳保單條款附表三)

3.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1倍

■增值回饋分享金

於保險契約「保障期間」內之每一保單週年日且被保險

人仍生存時，依要保人於投保時所選擇之給付方式，給

付「增值回饋分享金」；除被保險人保險年齡未滿16

歲者，依保單條款約定辦理。

一、增值回饋分享金之計算方式：

逐月按【各該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預定利率

(1.25%)】註×當年度保單年度末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12所得之金額，加計以日單利方式依該保單年

度首月宣告利率計得之利息，累計至各該保單年度

末之合計值。
註：計算差值時，若宣告利率低於保險契約之預定利率，

則以保險契約預定利率為準。

二、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方式：

● 每一保單年度之宣告利率，均以該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

率為依據，該利率一次適用一年；無論該保單年度之其他

月份宣告利率是否變動，均不受影響。
● 宣告利率：係指南山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之當月利率

（公布於南山人壽網頁www.nanshanlife.com.tw）。該利率係根

據南山人壽運用此類商品所累積資產的實際狀況，並參考市場

利率所訂定。如當月未宣告者，以前一月之宣告利率為當月之

宣告利率。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身故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依要保人指定

一次性給付或指定分期定期給付【依約定之：1.給付比例

2.給付期間(5~30年)　　3.給付週期(每年/每月)】。
● 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週期及

保險契約約定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

算成每期期初應給付之金額。
●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週期可為每年或每月，倘要保人未選

擇給付週期時，以每年給付方式辦理。
● 每期給付之分期定期保險金，按月給付低於新臺幣3,000元

或按年給付低於新臺幣36,000元者，南山人壽將一次給付

指定保險金予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之約定即行終止。

◎採抵繳應繳保險費之方式辦理。但繳費期間已屆

滿或辦理「減額繳清保險」而無法抵繳應繳保險

費者，則改採儲存生息方式辦理。

◎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6歲時，就累計儲存生息

之金額為躉繳純保險費，一次計算增額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年
齡
未
滿
16
歲

滿
16
歲
第1~6保單年度

給付選項

第7保單年度起

(二擇一)

購買增額繳清

保險基本保額
儲存生息

(未選擇者之預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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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40歲)投保本商品基本保額150萬元，繳費年期2年，年繳保險費為393,750元，折扣後保險費為385,088元(假設首

期以匯款，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交保費，皆可享有1%保費折扣；且單件基本保額150萬元可享1.2%保費折扣)；各保單

年度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方式皆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為例：

● 情境一：宣告利率假設2.52%情況不變下

● 情境二：宣告利率假設1.25%情況不變下

◎本範例情境一各年度宣告利率假設為2.52%(非保證利率)，情境二各年度宣告利率假設為1.25%(非保證利率)，
且假設保單生效日期為114/3/8。本商品為利率變動型商品，上表各年度之宣告利率係為假設值，實際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會隨
南山人壽定期宣告而改變。增值回饋分享金、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皆為假設數值，實際數值
會因實際宣告利率不同而更高或更低；本商品之解約金可能因年齡、性別不同而異，上表資料僅供參考。
◎上表當年度增值回饋分享金於下一保單年度首日生效；「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於該年度首日生效。
◎上表「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及「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已包含下一保單年度首日給付之增值回饋分享金。
◎上表所列各保單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係假設要保人指定一次性給付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所計算之金額。
◎本商品於部分保單年度有基本保額對應之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逐年遞減之特性，當宣告利率低於一定水準時，可能會發生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
額(含累計增額繳清保險基本保額)下降而低於基本保額之情形。

保
單
年
度
(末)

保
險
年
齡

累計保費
(折扣後)

增值回饋分享金(預估值)

假設每年之宣告利率(非保證利率)2.52%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預估值)

當年度增值
回饋分享金
(A)

基本保額
對應之
保險金
(B)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對應之
保險金(C)

合計金額
A+B+C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年度末
終止契約
領取金額
(預估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6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9
99

385,088 
770,176 

3,932 
8,970 
9,174 
9,392 
9,637 
9,844 

10,076 
10,305 
10,536 
10,767 
13,349 
25,965 

-         
8,611 

28,035 
47,675 
67,556 
87,734 

108,140 
128,826 
149,780 
171,001 
398,759 

1,664,887 

549,990 
1,108,320 
1,121,040 
1,133,760 
1,146,240 
1,487,850 
1,475,700 
1,463,700 
1,451,850 
1,440,000 
1,327,200 

957,300 

-         
6,364 

20,952 
36,036 
51,624 
87,023 

106,388 
125,708 
144,972 
164,161 
352,822 

1,062,531 

553,922 
1,123,654 
1,151,166 
1,179,188 
1,207,501 
1,584,717 
1,592,164 
1,599,713 
1,607,358 
1,614,928 
1,693,371 
2,045,796 

233,132 
532,547 
582,819 
634,314 
686,752 
768,567 
793,401 
811,362 
829,652 
848,273 

1,052,540 
2,045,796 

繳
費
２
年
，
保
障
終
身
。

︵
至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年
齡
達
99
歲
之
保
單
年
度
末
︶

保
單
年
度
(末)

保
險
年
齡

累計保費
(折扣後)

增值回饋分享金(預估值)

假設每年之宣告利率(非保證利率)1.25%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給付金額(預估值)

當年度增值
回饋分享金
(A)

基本保額
對應之
保險金
(B)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對應之
保險金(C)

合計金額
A+B+C

累計增額
繳清保險
基本保額

年度末
終止契約
領取金額
(預估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6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9
99

385,088 
770,17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549,990 
1,108,320 
1,121,040 
1,133,760 
1,146,240 
1,487,850 
1,475,700 
1,463,700 
1,451,850 
1,440,000 
1,327,200 

957,300 

-

0

0

0

0

0

0

0

0

0

0

0

549,990 
1,108,320 
1,121,040 
1,133,760 
1,146,240 
1,487,850 
1,475,700 
1,463,700 
1,451,850 
1,440,000 
1,327,200 

957,300 

229,200 
519,600 
560,550 
602,400 
644,850 
716,400 
730,650 
737,700 
744,750 
751,800 
820,950 
957,300 

繳
費
２
年
，
保
障
終
身
。

︵
至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年
齡
達
99
歲
之
保
單
年
度
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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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1.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020-060
   e-mail：NS-Service@nanshan.com.tw
2.彰化銀行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365-889
   彰化銀行保險代理人處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2-2521-4879
   e-mail：chbins@chb.com.tw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

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6.14%，最低12.14%；如要詳細

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南山人壽電話客服中心(免付費

電 話 ： 0 8 0 0 - 0 2 0 - 0 6 0 )或 企 業 網 站 (網 址 ：

<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投保規範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 投保年齡：0歲~70歲

■ 投保金額：

■ 繳費年期：2年期

■ 保險年期：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年度末)

■ 繳　　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若選擇月繳，首期須繳付2個月之保險費)

■ 繳費管道：首期：匯款、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

　　　 　　　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自行繳費

■ 保費折扣：

　 ◎繳費折扣 --首期：匯款、金融機構轉帳：享1%保費折扣

　　　　　 　 --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享1%保費折扣

　 ◎高保額折扣：

        --單件基本保額新臺幣80萬元(含)以上~150萬元(不含)以下：

          享0.5%保費折扣

　　  --單件基本保額新臺幣150萬元(含)以上：享1.2%保費折扣

     *保費折扣最高以2.2%為限(含繳費折扣及高保額折扣)。

*投保金額以每萬元新臺幣為單位。              *本商品不得附加附約。
*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之投保規範辦理。
*南山人壽保留調整本商品投保規範之權利。

69萬

8,000萬

30萬

0~未滿15足歲

滿15足歲~70歲

投保年齡 最低投保金額 累計最高投保金額

※未滿15足歲被保險人，投保時須檢附「投保聲明書」，如欲投保超過
累計最高投保金額者，仍應受南山人壽累計壽險保額（含保險業）≦
新臺幣1,000萬元之限制。超過保險法第107條規定之限額部分，於被
保險人滿15足歲前身故者，南山人壽不負給付責任，並應無息退還該
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詳請參閱保單條款。

揭露事項

*依據上表顯示「南山人壽享多保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定期給付型）」提早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依據金管保壽字第11304922511號令相關事項，本商品揭露各保單年度末

「解約金」與「累計生存保險金總和」(若無則以零計)，對應「應繳

保險費總和」之比例如下表(相關資訊可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資訊公開

頁面查詢)：

※上表數值係以基本保額為基礎進行試算，且「累計生存保險金總和」

與「應繳保險費總和」已加計利息，計息基礎為前一日曆年度之十

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初(每月第一個

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1.75%)。

性別及

年齡

男性

5歲

男性

35歲

男性

65歲

女性

5歲

女性

35歲

女性

65歲

56%

74%

80%

76%

57%

75%

81%

74%

56%

75%

78%

68%

56%

74%

80%

76%

56%

74%

80%

75%

56%

74%

78%

69%

第 1保單

年度末

第 5保單

年度末

第10保單

年度末

第20保單

年度末

本印刷品使用森林驗證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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